
壹、 前言

員工是組織重要的資產，透過系統性的員工訓
練，有助於使組織提升整體的人力素質與專業化程
度，在強化各個層級人員之核心職能的同時，也可
導引員工在循序漸進的訓練課程中，逐漸培養領導
及管理的效能，並且於完成訓練之後，可將習得的
知識、技能及工作方法運用於日常工作，進而加速
提升工作效率並協助組織完成未來發展目標。

農田水利會於109年 10月 1日納入公務機關
後，於農田水利事業人事管理辦法（簡稱人事管理辦
法）第45條明定：「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訓練，分為
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及升等訓練。」盼由全方位的角
度出發，透過兼具學理基礎及實務經驗的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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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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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少個別差異，以期成員能夠
勝任現職工作及將來擔任更重要職
務（蔡良文，2018：330）。農田水利
事業人員之訓練將包含：職前訓練、
在職訓練及升等訓練。以職前訓練來
說，辦理職前訓練之目的旨在使新進
人員瞭解灌溉管理組織之工作環境、
組織形態及相關法規，施予基本職能
教育訓練，以提升其專業素養並建立
高度服務熱忱及正確工作態度；透過
職前訓練之推動，將有助於使新進人
員迅速進入農田水利事業領域並得以
充分發揮其長才並貢獻於各管理處。

另外，有關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
在職訓練，將依照各類人員類別規劃不
同的專業訓練，其訓練目的乃是希望透
過專業訓練課程，培養各類人員專業知
能，有關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在職訓練之
類型、訓練對象及訓練重點，請參考表
1整理所示。

考量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較屬於
職務橫向層面（水平、工作內容）的
訓練，為能進一步強化職員縱向層面

課程設計，以強化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所需專業知能。

基此，為精進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及持續強化整體專業能力，人事管理
辦法第22條第3項明定：「灌溉管理
組織二等助理管理師、二等助理工程
師、二等組員，應經三等晉升二等訓
練合格⋯⋯」，規定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之二等人員進用資格，需包含完成升
等訓練合格，較原農田水利會時期新
增「升等訓練」之要求，期藉由增加
「升等訓練」機制，有效結合農田水利
事業政策目標及公務機關訓練模式，
使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培訓透過團體及
個人的學習成長，以提高工作績效並
達成組織目標。

貳、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培訓機制介紹

培訓係指各組織為適應業務及
培育人才需要，對於所屬人員運用學
習心理，採用訓練、進修、考試等方
式，予以有計畫地增進所需學術技

表1.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在職訓練之辦理重點說明

在職訓練類型 訓練對象 訓練重點

專業訓練

灌溉工程人員

水利工程業務研討（包含：機電設備、工程品管、新降雨強度推估及水理計算等）、
引進新穎農田水利設施構造機能評價技術講習、農田水利工程人員技術訓練班暨研
討會（含工務法規、工務系統及工程實務等）、工程設計與應用訓練班（含營繕工程
工務行政、工程測量與施工實務、渠首工設計、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生態工法
與設計實務）等。

灌溉管理人員

自動測報技術應用、推廣旱作管路灌溉研討、推廣先進農業技術因應氣候變遷、灌
溉管理人員專業技術基礎班、省水管路灌溉研討暨技術觀摩、天然災害防救檢討、
灌溉管理組織停灌補償作業講習、灌溉管理人員訓練班（含灌溉計畫、水質管理、
量水實習等）等。

一般行政人員 資訊人員訓練、主計業務訓練、財務業務訓練、總務業務訓練、人事業務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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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升等）之訓練，新增三等升二等
之升等訓練，對於工作職務所需通識
性核心職能予以通盤設計，有效強化
所需工作知能及儲備中層農田水利事
業人力。以下僅就推動農田水利事業
人員三等晉升二等人員訓練之作法加
以說明。

參、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升等訓練之推
動作法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升等訓練係依
農田水利事業之業務特性加以規劃，
並參考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訓練之
作法研擬相關訓練課程。為強化農田
水利事業人員之培訓模式，參酌我國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之推
動精神與作法，研擬有關農田水利事
業人員三等升二等訓練，以達成培育
晉升二等農田水利事業人員所需工作
知能之訓練目的及提升灌溉管理組織
整體專業效能作為預期政策目標。具
體來說，升等訓練之目標（農田水利
事業人員三等升二等訓練實施計畫第
3點參照）主要如下：
一、�瞭解當前國家重要政策與未來發

展趨勢，以擴展宏觀視野。
二、�增進行政知能與實務以及所需核心
職能，提升工作效能與服務品質。

三、�充實公務所需相關法規與實務知
能，以利業務推展。

四、�涵養多元價值，增進自我發展相
關理念，激發潛能。

有鑑於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田水利署（簡稱農水署）各管理處之
業務屬性、地理位置及受訓人員人數
規模仍與公務機關有別，為避免升等
訓練施訓期間過長而影響各管理處業
務，規劃升等訓練每梯次上課時間共
計5日、為期1周、訓練時數共41小
時，盼使受訓練人員可在短時間之內
以提綱挈領的方式，迅速掌握所需習
得之專業知能。

為妥適規劃升等訓練之授課內
容、課程重點及授課時數，農水署業
已於本（110）年4月辦理「農田水利
事業人員三等升二等訓練課綱審查會
議」，除邀請具有公務人員升等訓練
授課經驗之學者外，亦同時邀請具有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管理經驗之專
家與會提供專業建議，會中已針對各
門訓練課程大綱、比重及專題報告之
主題完成研商；茲就課程重點、訓練
對象及評量方式說明如下：

一、課程重點
訓練課程包括「國家政策」、

「行政知能」、「公務法規」、「人文素
養」、「課程成績評量」及「課務輔導
與綜合活動」共6項單元，各項單元
之授課重點及培訓目的如下：
（一） � �國家政策：包含農業水資源政

策、環境與能源政策、國家重
大政策之形成、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共4堂課；以協助農田水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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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瞭解當前國家政策與未
來發展趨勢、拓展宏觀視野為
培訓目的。

（二） � �行政知能：包含方案規劃、簡
報技巧、進階公文寫作、政
策溝通宣導與執行力，共4堂
課；課程目的在於協助農田水
利事業人員強化中階主管可立
即應用之技能，使其返回工作
崗位後更能帶領團隊完成任務。

（三） � �公務法規：包含農田水利法解
析、行政程序法案例解析、刑
法瀆職罪與貪污治罪條例及案
例解析，共3堂課；期以案例
解說方式，協助農田水利事業
人員瞭解改制後銜接公務體系
所必須運用之重要法規、法理
原則與實務知能，進而掌握公
務單位行事分際，以利農田水
利事業相關業務之推展。

（四） � �人文素養：包含藝術賞析、
健康管理、臺灣俚語，共3堂
課；盼由農田水利事業人員接
觸不同領域專業，涵養多元價
值與人文素養，同時激發創意
以增進跨領域創新概念並與既
有業務結合之可能性。

（五） � �課程成績評量：共7.5小時；透
過紙筆測驗、專題討論等評量
方式，以掌握農田水利事業人
員學習成效。

（六） � �課務輔導與綜合活動：共8.5小
時；包括開訓及結訓典禮、班

務介紹及自習時間，提供農田
水利事業人員快速適應訓練環
境，及自我整備之時間。

二、	 訓練對象
（一） � �受訓資格
1. � �各管理處於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人事管理辦法施行後（即109年
10月1日後）升任二等職員，但
尚未受訓者。

2. � �各管理處現任三等職員，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任農田水利會三等最高

級相關職務敘本薪最高薪
級滿2年，其考績均列甲等
或滿3年，其考績1年以上
列甲等，其餘列乙等。

（2）	 曾任或現任灌溉管理組織三
等最高級相關職務敘本薪最
高薪級滿2年，其考績均列
甲等或滿3年，其考績1年
以上列甲等，其餘列乙等。

（3）	於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
管理辦法施行前，原農田
水利會任用之在職三等職
員，於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人事管理辦法施行後 2年
內，領有相關類科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及格證書，並實際從事農
田水利會或灌溉
管理組織相
當之專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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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技術職務2年以上，成
績優良。

（二） � 受訓名額分配機制
以各管理處三等助理管理

師、三等助理工程師與三等組
員編制數占 17 個管理處三等
助理管理師、三等助理工程師
與三等組員總編制數之比例，
作為各管理處每梯次調訓比例
之基準，並依每梯次總人數上
限分配受訓名額；倘有餘額，
再依各管理處前述調訓比例排
序，分配名額至各管理處。

（三） � 遴選方式及調訓原則
1. � �各管理處應按分配之受訓名
額，遴選受訓人員。除依規定
以先升後訓方式升任二等職務
之人員應優先派訓外，其餘受
訓人員遴選時，應就「訓練遴
選評分標準表」所定職務年
資、考績、獎懲及綜合考評項

目加以評定，各項評分採計至
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

2. � �各管理處應召開人事評議委員
會，就符合受訓資格人員之資
格條件及各項評分詳加審核，
並排定受訓序列。

三、評量方式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三等晉升二等

人員訓練將以紙筆測驗、專題報告及
出席率作為訓練成績評定依據，各占
總分之比例為70%、20%、10%。前
述各項成績之分數各為100分，按比
例合計後，總分達60分者為合格。

綜上所述，有關未來農田水利
事業人員三等升二等訓練之推動方
式，除已掌握我國委任公務人員晉升
薦任官等訓練之政策精神及其實施計
畫之內容架構，同時也在課程設計部
分，導入與我國農業政策發展、農田
水利、灌溉排水等領域特色相關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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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類別與授課內容，盼一方面可協
助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強化在專業領域
之認知，另一方面亦策勵各類人員可
在訓練過程逐漸提升核心職能，並在
結訓返回各工作崗位之後可發揮更高
的工作效率與效能。

肆、結語

環顧農水署各管理處之組織發展
態勢，未來除了需持續推動農田水利
事業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配合農
田水利法及其相關子法規之規定，負
責扮演政策執行推手的角色，例如：
各管理處刻正依農水署之擴大灌溉服
務策略以執行各項具體行動方案等；
而有關農田水利法之裁罰事項與相關
業務，也需要由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共
同參與協助。

爰此，鑑於農水署各管理處肩負
著比過去更大的使命及更廣的政策執
行任務，此代表著對於農田水利事業

人員在專業素養及核心職能的要求也
會越來越高，除了維持職前及專業訓
練外，未來透過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三
等晉升二等人員升等訓練之推動，將
有助於管理處各類職員在系統性、整
體性的專業訓練之下，對外可培養充
分回應政策環境快速變遷之能力，對
內則得以有效提升專業核心職能，進
而促使灌溉管理組織全面強化營運成
效，同時也協助農水署完成農田水利
之相關政策任務及預期政策目標。

綜合而言，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之培訓制度係為充實基層農田水利事
業人員新知，強化工作職能的目標，
尤以農田水事業人員為執行農田水利
事業政策與推展各項水利建設的主要
基石，故透過此一訓練，期能激發相
關人員之間的積極進取精神及高昂士
氣，使其能在結束訓練後回到工作崗
位上展現更積極奮發的蓬勃朝氣，共
同締造現代化的高效能農田水利事業。

（參考文獻請逕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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